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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 女 士 ： 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

2009 年 2 月 24 日會議跟進事項  
 

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2009 年 2 月 24 日 會 議 就 活 化 歷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

（ 活 化 計 劃 ）（ 見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B(1)816/08-09(03)號 ） 有 兩 項 跟

進 行 動 ， 我 們 對 有 關 跟 進 行 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跟進行動 1：  
 
請更詳細解釋在活化計劃中選擇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基金（香港）有

限公司為北九龍裁判法院進行活化的因由。  
 
我們的回應：  
 
(a) 所 有 活 化 計 劃 的 申 請 ， 均 由 活 化 歷 史 建 築 諮 詢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負 責

審 批 。 委 員 會 由 10 名 非 官 方 及 3 名 官 方 成 員 組 成 ， 他 們 為 歷 史 研

究、建 築、測 量、社 會 企 業、財 經 等 界 別 的 專 業 人 士 和 專 家。委 員

會 根 據 5 項 審 批 準 則 ， 檢 視 和 評 審 有 關 申 請 ：    
 

- 彰 顯 歷 史 價 值 及 重 要 性  
- 文 物 保 育  
- 社 會 企 業 的 營 運  
- 財 務 可 行 性  
- 其 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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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委 員 會 從 收 到 有 關 北 九 龍 裁 判 法 院 的 22 份 申 請 中，初 步 選 出 3 份

申 請 進 入 第 二 輪 評 審 。 委 員 會 曾 與 該 3 個 入 選 的 申 請 機 構 會 面 ，

在 會 面 中 提 出 補 充 問 題 ， 並 授 權 秘 書 處 到 訪 入 選 的 申 請 機 構 ， 以

便 獲 取 其 經 營 業 務 的 第 一 手 資 料 。 發 展 局 兩 名 人 員 ， 曾 到 訪 薩 凡

納 藝 術 設 計 學 院 在 美 國 亞 特 蘭 大 及 薩 凡 納 的 分 校 ， 並 已 向 委 員 會

匯 報 他 們 觀 察 的 所 得 。 薩 凡 納 藝 術 設 計 學 院 基 金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

司 （ 薩 凡 納 香 港 ） 獲 委 員 會 垂 青 的 原 因 是 ， 委 員 會 認 為 其 建 議 書

在 多 方 面 均 取 得 平 衡 ， 而 且 在 初 步 選 出 的 3 個 申 請 機 構 中 ， 最 能

符 合 活 化 計 劃 的 雙 重 目 標，即 既 保 存 歷 史 建 築，又 將 之 善 加 利 用 ，

以 達 致 社 會 最 大 利 益 。 薩 凡 納 香 港 獲 選 的 原 因 ， 載 於 事 務 委 員 會

文 件 第 CB(1)816/08-09(03)號 的 附 件 2。薩 凡 納 香 港 就 5 項 審 批 準

則 ， 在 3 個 入 選 申 請 機 構 中 所 得 的 相 對 評 級 如 下 ：  
 

(i) 在 彰 顯 歷 史 價 值 及 重 要 性 方 面 ， 薩 凡 納 香 港 名 列 第 2 位 ；  
(ii) 在 文 物 保 育 方 面 ， 薩 凡 納 香 港 名 列 第 2 位 ；  
(iii) 在 社 會 企 業 的 營 運 方 面 ， 薩 凡 納 香 港 名 列 第 1 位 ；  
(iv) 財 務 可 行 性 方 面 ， 薩 凡 納 香 港 名 列 第 1 位 ； 以 及  
(v) 在 其 他 因 素 方 面，薩 凡 納 香 港 在 3 個 申 請 機 構 中 名 列 第 1 位 。 

 
(c) 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5 項 準 則 均 佔 同 樣 比 重，最 終 評 分 以 每 項 準 則 所 得

的 個 別 分 數 的 總 和 計 算 。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 有 關 社 會 企 業 的 營

運 方 面 的 評 分 ， 目 的 在 於 評 估 個 別 建 議 書 對 社 會 帶 來 的 更 廣 泛 利

益 。 薩 凡 納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的 得 分 極 高 ， 原 因 是 薩 凡 納 香 港 有 助 把

香 港 推 廣 成 為 地 區 性 的 藝 術 設 計 教 育 中 心 ， 並 可 提 高 香 港 在 國 際

性 數 碼 媒 體 和 創 意 工 業 方 面 的 競 爭 力 。 擬 建 校 園 將 可 為 本 港 及 海

外 學 生 提 供 1 500 個 學 位；作 為 教 育 機 構 的 薩 凡 納 香 港 本 身，連 同

其 相 關 的 設 計 推 廣 活 動 ， 將 有 助 活 化 深 水 埗 的 舊 區 。 在 財 務 可 行

性 方 面 ， 計 劃 營 運 的 持 續 性 視 乎 薩 凡 納 香 港 能 否 達 到 收 取 預 期 的

報 讀 人 數 ， 並 同 時 控 制 支 出 。 鑑 於 薩 凡 納 藝 術 設 計 學 院 的 良 好 辦

學 記 錄 ， 該 項 目 頗 有 機 會 成 功 。 在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方 面 ， 薩 凡 納 香

港 的 母 機 構 ， 在 美 國 的 活 化 再 用 歷 史 建 築 方 面 擁 有 豐 富 經 驗 ， 而

且 已 確 認 會 全 力 支 持 薩 凡 納 香 港 推 行 擬 議 計 劃 。  
 
跟進行動 2：  
 
請說明政府當局可如何在服務合約及／或租賃協議訂立指定條件以收

回文物建築。  
 
我們的回應：  
 
(d) 按 照 活 化 計 劃 ， 政 府 保 留 土 地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擁 有 權 。 政 府 會 透

過 服 務 合 約 及 租 賃 協 議 ， 監 察 所 有 獲 選 申 請 機 構 的 表 現 。 為 確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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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企 業 按 照 計 劃 建 議 書 營 運 ， 政 府 會 與 獲 選 申 請 機 構 訂 立 服 務

合 約 ， 在 合 約 條 款 及 條 件 訂 明 社 會 企 業 計 劃 的 內 容 ， 包 括 計 劃 年

期 、 計 劃 範 圍 、 計 劃 用 途 、 運 作 模 式 及 收 支 預 算 項 目 等 。 此 外 ，

獲 選 機 構 亦 須 向 我 們 提 交 定 期 報 告 及 經 審 計 帳 目 報 表 ， 以 便 我 們

監 察 其 表 現 。 我 們 亦 會 不 時 進 行 實 地 巡 查 ， 以 確 保 社 會 企 業 的 營

運 按 照 原 先 政 府 同 意 的 建 議 進 行 。  
 
(e) 倘 若 社 會 企 業 未 能 按 照 原 先 政 府 同 意 的 建 議 營 運 ， 而 達 至 政 府 滿

意 ， 政 府 會 要 求 有 關 機 構 糾 正 情 況 。 如 有 關 機 構 未 能 在 指 定 期 間

內 達 到 政 府 的 要 求 ， 政 府 會 決 定 是 否 終 止 租 賃 協 議 並 重 取 有 關 建

築 物 的 管 有 權 。 我 們 會 確 保 服 務 合 約 及 租 賃 協 議 賦 權 當 局 採 取 有

關 行 動 。  
 
 
致立法會的呈請書  
 
2. 在 2009年 2月 2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召開前，立法會秘書處以電郵

交來一封附有 350個簽名致立法會議員的呈請書（見附件 1）。信內問

及在活化計劃下甄選薩 凡 納 香 港活化北 九 龍 裁 判 法 院 的 事 宜 。立法會

秘書處告知我們，有關呈請書的收件人為立法會議員，信件以及其他

資料被提交至秘書處，僅作為會議討論的參考資料，故此，回應信件

並非跟進行動。儘管如此，我們認為應就呈請書的提問作出正式回應，

以資記錄。為此，請參閱我們的回應（載於附件 2）。  
 
3. 請把上述回應轉告議員，不勝感荷。  
 

 
 

發展局局長  

（唐嘉鴻           代行）  
 
 

副本送：   
教育局局長（經辦人：黃珮玟女士）  
民政事務局局長（經辦人：衛懿欣女士）  
 
 
 

2009 年 4 月 7 日  


















